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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研 〔 2025 〕 148 号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第41号令）《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教学〔2014〕
11号）《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北京理工大学第132号）

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对象为当年已报到入学的

所有研究生新生（含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以及往年被批准保留入学

资格并于当年重新入学的研究生新生。

第三条 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所获得的录取

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

（1）是否通过教育部组织的招考方式录取；

（2）是否达到录取分数政策要求；

（3）是否按照要求在复试录取环节进行公示；

（4）是否办理录取手续，并发放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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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签订定向就业协议（非定向学生除外）；

（6）是否通过政审。

（二）本人情况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1）本人身份及相关证明是否真实有效。尤其对于档案转入学

校但户口不转入学校的研究生新生，更应严格检查研究生新生本人的

身份信息（如姓名、民族、出生日期、照片等）是否真实、有效且与

录取数据、学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2）档案是否已到学校（定向就业学生除外）；

（3）政审结果与档案记录是否一致。

（三）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学科专业或者学科专业类别体

检要求，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生活。

体检复查在校医院和校医院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以下简称

指定医院）进行。具体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要求，按照

《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

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规

定执行。

（四）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研究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

取要求。

（五）前置学历复查：

（1）应届本科毕业生录取为硕士生的，应已完成本科学业，取

得本科毕业证书；

（2）通过推荐免试录取的硕士生、本直博生，应已完成本科学

业，取得本科毕业证书；

（3）应届毕业硕士生录取为博士生的，应已完成硕士生学业，

取得硕士学位证书或硕士毕业证书；

（4）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审查硕士阶段成绩并符合相应的条件。

第四条 学院（培养单位）应严格履行职责、切实做好研究生新

生的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学院（培养单位）应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工作小组，组长由主管研究生培养工作、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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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负责新生入学资格的复查工作，制定具体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

人。

第五条 校医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及有关部门负责对第

三条第三款有关研究生新生身心健康的复查，并及时将复查结果反馈

各学院（培养单位）。

学院（培养单位）应积极配合校医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做好组织工作。

第六条 对于在复查工作发现的异常情况，学院（培养单位）应

及时全面调查取证，并与相关当事人及时沟通，经学院（培养单位）

党政联席会研究讨论后，将初步处理意见书面报送研究生院。

第七条 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一项政策性、纪律性极强的

工作，学院（培养单位）及相关单位应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避免疏

漏。所有参与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应高度重

视，充分认识新生复查工作的重要性，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在复

查工作中，因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工作不认真、检查不到位致使冒

名顶替、弄虚作假、资格不符的研究生未被发现，甚至庇护舞弊考生

的，一经查出，根据有关规定，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

肃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第八条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结果相关情况处理

（一）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资格不符者，按照学校有关规定

对其进行学籍处理并将其真实身份上报有关部门，追究其相关责任。

（二）复查中发现研究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校医院或

校医院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诊断，校医院复核，

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

（三）复查结束后，根据校医院身体复查报告，对患有短期内不

能治愈的疾病以及其他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中有与本

细则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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